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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水县人民法院部门职责
[bookmark: _Toc417485875]一、主要职责
1、依法审判法律规定的由县人民法院管辖的刑事、民事、行政等第一审案件。
2、依法审判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起的刑事、民事、行政等再审案件。
3、依法办理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、民事、行政案件的执行事项，办理法律规定的由法院执行的其他法律文书的执行事项。     
4、依法行使司法决定权。
5、依法办理司法协助事项。
6、针对案件审理中发现的问题提出司法建议。
7、负责审判工作的调查研究和法院的司法统计工作，总结审判工作经验。
8、对法官和其他工作人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、组织专业培训；按照权限管理法官和其他工作人员。
9、负责法院内部的监察工作。
10、管理法院的经费和物资装备。
11、负责法院的司法技术鉴定工作。
12、在审判工作中宣传法制，教育公民忠于社会主义祖国，自觉遵守宪法、法律和社会公德。
13、承办其他由基层人民法院负责的工作。

[bookmark: _Toc417485876] 二、2015年主要工作任务
1、依法审判法律规定的刑事、民事、行政等第一审案件。
2、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起的刑事、民事、行政等再审案件。
3、依法办理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、民事、行政案件的执行事项；办理由法院执行的其他法律文书的执行事项。
4、承办其他由法院负责的工作。
5、打击犯罪，维护社会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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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Toc417485880]徐水县人民法院部门收支预算说明
[bookmark: _GoBack]2015年,安排预算收入912.85万元，支出912.85万元，其中：人员经费578.94万元，正常公用经费14.42万元，专项公用经费138.21万元,专项项目181.28万元。

